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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3� � � � � �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1-011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802,476,299.13 5,844,317,396.22 33.51%

营业利润 278,441,099.68 245,061,451.59 13.62%

利润总额 281,729,531.65 245,563,749.59 1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607,072.35 197,598,574.18 2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6 0.354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3% 8.25% -0.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594,001,260.96 4,615,854,916.03 4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312,755,201.64 2,484,341,650.50 33.35%

股 本 734,135,917.00 565,180,080.00 2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4.51 4.40 2.5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0,247.63万元，同比增长33.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5,460.71万元，同比增长28.85%；报告期末总资产659,400.13万元，较期

初增长42.86%。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3.51%，主要系以下原因所致：

①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各分子公司复工复产有所延迟。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公司通过加强营销力度等方式积极恢复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得到较大增长。

②公司积极推进收购兼并，先后完成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无锡统力电工有限

公司的收购，整体销售规模及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

③受益于下游风电行业抢装潮带来的旺盛需求，绕包线、电磁线圈等电机类产品以及

风能电缆、通用橡套电缆产品销量创新高。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42.86%，主要系公司将武汉二线、统力电工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33.35%，主要系公

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公司2020年度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 � �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0-010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37,648.58 621,961.06 34.68

营业利润 51,000.39 44,388.88 14.89

利润总额 52,297.40 46,012.33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61.35 40,829.98 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352.94 35,456.14 8.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82 0.4208 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6.84 增加0.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68,345.18 1,448,470.79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43,040.42 612,609.60 4.97

股 本 97,025.60 97,02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63 6.31 4.9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0年度，公司完成合并营业收入为837,648.58万元，较上年同期621,961.06万元

增加215,687.52万元， 同比增长34.68%， 主要系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

期；实现利润总额52,297.40万元，较上年同期46,012.33万元增加6,285.07万元，同比增长

13.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61.35万元，较上年同期40,829.98万元增

加3,631.37万元，同比增长8.89%。本期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公司本期新获取合同及在

建项目增加，本期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

2、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668,345.1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43,040.42万元，股本为97,025.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6.63元。 与

上年期末相比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上升了15.18%、4.97%。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各项主要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邱畅、会计机构负责人奚凯燕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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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289,304,049.87 4,837,252,294.43 9.35%

营业利润 908,497,155.28 694,867,548.37 30.74%

利润总额 982,229,595.29 765,972,143.56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960,821.24 603,525,540.22 3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632 1.1920 3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4% 17.35% 1.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982,796,033.72 5,585,389,964.45 2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94,079,689.65 3,820,046,456.13 9.79%

股 本 507,000,000.00 507,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272 7.535 9.78%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围绕着中长期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紧跟消费升级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

导向，聚焦定位，激发组织活力，以创新引领业务发展，加强品牌建设。积极谋划新市场和新

业务的布局，销售规模持续增长，销售结构有所优化，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有序进行，可转债融资工作顺利完成。 2020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5,289,304,049.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5%。2020年度公司实现的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0.74%、28.23%、30.89%。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6,982,796,033.72元，同比增长25.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4,194,079,689.65元，同比增长9.7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

终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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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加加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73,058,378.19 2,039,752,817.05 1.63

营业利润 213,965,027.50 196,762,647.92 8.74

利润总额 213,561,976.48 192,225,083.49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204,628.46 162,490,290.28 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6% 7.20% -0.2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25,844,761.98 2,725,155,235.01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463,721,919.54 2,336,837,291.08 5.43

股本 1,152,000,000.00 1,15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14 2.03 5.42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快消品行业面临严峻考验。 在挑

战与压力并存下，公司采取“12345” 产品战略、“1+1” 品牌战略及“6+1” 营销模式，并强

化推进“减盐生抽” 、“原酿造” 等高端健康系列产品的优化与培育，聚焦大品类中高端产

品的投入与研发，取得较为平稳发展。

公司从品牌战略、品牌定位、市场策略、品宣策略等四大方面，对未来中长期发展进行

精准规划和布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305.8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63%（绝对值增加3,

330.56万元），2020年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8.74%，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90%，主要系调味品产品结构优

化、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等原因毛利率提升，以及广告费用投放减少、投资收益减少等共同

原因所致。

2.本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7.14%，主要系本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加471.43万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无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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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835.05 48,857.05 2.00

营业利润 9,628.94 8,317.90 15.76

利润总额 9,529.08 8,355.62 1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04.82 7,817.66 12.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58.09 6,986.59 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38 0.2172 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3% 9.53% 减少0.70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5,522.33 106,255.51 55.7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0,465.18 83,658.91 44.00

股 本 40,001.00 36,000.00 11.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3.01 2.32 29.74

注：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根据准则的

衔接规定，本公司将本报告期期初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9,835.05万元，同比增长2.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8,804.82万元，同比增长12.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7,358.09万元，同比增长5.3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5,522.33万元，同比增长55.7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120,465.18万元，同比增长44.00%。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公司积极进行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强

化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优化业务布局和产品结构，公司全年业务稳健发展，实现了经营

业绩的稳步增长。

（二）变动幅度达30%以上指标的说明：

总资产及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报告期初分别增长55.78%、44.00%，主要系报

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92� � � � � �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1-015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四川巨星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94,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7%。

●本次解除质押后，巨星集团持有股份已累计质押70,3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74.63%，占公司总股本的4.01%。

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收到公司股东巨星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进行了质押解除，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巨星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1,500万股无限售流通

股于2021年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前述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于2021年2月25日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巨星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1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5%

解质时间 2021年2月24日

持股数量（股） 94,200,000

持股比例 5.3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70,3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4.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1%

二、其他事项

本次巨星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如再质押，巨星集团将根据后续质

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1-033

转债代码：110066� � � � � � � � �转债简称：盛屯转债

转股代码：190066� � � � � � � � �转股简称：盛屯转股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

座33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6,945,6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3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东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535,961 98.9776 6,409,709 1.022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16,083,167 94.7672 6,409,709 5.232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庄宗伟、郑芙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1-03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期权简称：协鑫JLC2，期权代码：037806）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离职等原因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0.2万份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办理自主行权期间离职的3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办理注销的50万份

股票期权，根据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

需对上述人员预留授予部分60.2万份股票期权统一办理注销，以及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190.8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第一期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2021年2月25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人员

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92�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1-015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除公司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外，也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含中国）的

类似产品供应市场，故而公司面临同类产品以及其他检测品种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认证，尚未形成销

售。 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

有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充分阅读本公告正文表述的相关风险事项。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凯瑞” ）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中和抗体测定

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 SARS-CoV-2� NAbs� CMIA�

(Quantitative))、C-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

C-Peptide� CMIA）、Ⅳ型胶原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 C�

IV� CMIA）等二十七个产品，于近日获得欧盟 CE�认证，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基本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中和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 法 ）（英 文 名 称 INNODX� SARS-CoV-2� NAbs� CMIA�

(Quantitative)）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和血浆中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中和抗体

2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G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 法 ）（英 文 名 称 INNODX� SARS-CoV-2� IgG� QN� CMIA�

(Quantitative)）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和血浆中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刺突（S）蛋白IgG抗体

3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抗体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 （英 文 名 称 INNODX� SARS-CoV-2� Ab� QN� CMIA�

(Quantitative)）

用 于 定 量 检 测 人 血 清 和 血 浆 中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刺突（S）蛋白抗体

4

C-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

C-Peptide�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C-肽， 临床上主要用于评价

胰岛功能

5

Ⅳ型胶原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C�

IV�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Ⅳ型胶原，临床上主要用于肝纤维化

的辅助诊断

6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CK-MB�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肌酸激酶同工酶，临床上主要

用于心肌梗死、肌病等疾病的辅助诊断

7

心肌肌钙蛋白 I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cTnl�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心肌肌钙蛋白 I， 临床上主要

用于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8

心肌肌钙蛋白T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英文名称

INNODX�cTnT�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心肌肌钙蛋白 T（cTnT），临

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9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英文名称 INNODX�

Ferritin�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铁蛋白，临床上主要用于铁代

谢的相关疾病，如血色素沉着症和缺铁性贫血的辅助诊断

10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FT3�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游离 T3

11

游离甲状腺素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FT4�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游离 T4

12

透明质酸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HA�

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透明质酸，临床上主要用于肝纤维化

的辅助诊断

13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Hs-CRP�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C�反应蛋白，临床上主要作为

一种非特异性炎症指标

14

白介素6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IL-6�

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白介素 6，用于协助评估病人

的炎症反应情况

15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

Insulin�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胰岛素，临床上主要用于评价

胰岛功能

16

层粘连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LN�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层粘连蛋白，临床上主要用于肝纤维

化的辅助诊断

17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Myo�CMIA）

用于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的肌红蛋白，临床上主要用于心

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18

N端脑钠肽前体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NBNP�CMIA）

用于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N�端脑钠肽前体

19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PCT�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体血清和血浆中的降钙素原

20

Ⅲ型前胶原N端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PⅢNP�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Ⅲ型前胶原 N�端肽， 临床上主要用

于肝纤维化的辅助诊断

21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英文名称INNODX�TB-IGRA�CMIA）

用于定性检测人新鲜外周静脉抗凝血中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

的 T�细胞免疫反应

22

甲状腺球蛋白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TG�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甲状腺球蛋白(TG)

23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TG-Ab�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IgG�类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24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TPO-Ab�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IgG�类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TPO）抗体

25

促甲状腺激素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TSH�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 TSH

26

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

INNODX�TT3�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总 T3

27

总甲状腺素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英文名称INNODX�

TT4�CMIA）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总 T4

获批主体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范围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

使用期限 目前无期限限制

二、本次获得认证产品的相关情况

万泰凯瑞本次获得认证相关产品的情况详见上表。

以上产品之前未获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证。本次获得欧盟CE认证后，可在欧盟

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销售。 以上产品可满足临床使用需求，性能稳定，灵敏度和

特异性高，对万泰凯瑞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万泰凯瑞相关产品获得欧盟 CE�认证外，也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含中国）的类似产

品供应市场， 而且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中和抗体、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IgG抗体、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C-肽、Ⅳ型胶原、肌酸激酶

同工酶、心肌肌钙蛋白I、心肌肌钙蛋白T、铁蛋白、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

透明质酸、超敏C反应蛋白、白介素6、胰岛素、层粘连蛋白、肌红蛋白、N端脑钠肽前体、降钙

素原、Ⅲ型前胶原N端肽、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甲状腺球蛋白、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促甲状腺激素、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甲状腺素的检测有多种方

法，故而公司面临同类产品以及其他检测品种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万泰凯瑞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认证，尚未形成销售。 受境外疫情发展及

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

献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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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担保）

担保数量：3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80,595万元；为控股子公司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515,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21年2月19日，香溢担保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锦支行（以下简称：农

业银行杭州江锦支行）签订《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在浙江省辖区内，合作分离式国内非

融资性保函业务，担保合作额度3亿元，合作期限为2021年2月19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业务发展，同日，公司与农业银行杭州江锦支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 为农业银行杭州江锦支行与债务人香溢担保在合作期限内办理约定的分离

式国内非融资性保函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3亿元。

2021年2月24日，公司收到上述两份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61.05%，注册资本：34,

4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秋华；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经营范围：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

（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61,968.72万元，净资产51,752.19万元，资产负债率

16.49%。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573.64万元，净利润1,181.35万元。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61,141.99万元，净资产51,351.37万元，资产负债率

16.01%。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37.64万元，净利润130.78万元。 （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锦支行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一） 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1、被担保的主债权：债权人自2021年2月19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与债务人办理

约定的分离式国内非融资性保函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即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一系列业务

合同（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

2、最高额：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上述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

3亿元。

（二） 保证担保的范围

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尚未受偿的债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等。

（三）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 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二年。

四、公司意见

（一）2021年1月1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溢担

保2021年度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

担保2021年度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60亿元担保。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溢租赁2021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1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40亿元担保。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香

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对外融资行为提供

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提供流动性支持等，担保总额不超过5

亿元。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在计划总额度内调剂使用，且单笔担保金额可超过公司净资产

10%。

以上担保额度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

理在上述额度内执行。 上述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至下一年度担保计划提交股东大会通过日止。

（二）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未与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 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515,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使用担保余额282,175.19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香溢租赁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80,595万元，实际使用担保余额39,457万元；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的对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余额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合计321,632.19万元，占

公司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211,301.02万元的152.22%， 无其他担保，无

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未超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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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房产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组织和资产结构，盘

活存量资产，聚焦主营业务发展，拟清算关闭控股子公司宁波香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溢实业），并对其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龙湾新村86号1502室、宁波市海曙区东

渡路29号〈5-7〉、金莹商住2号楼301室、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53号〈3-14〉〈3-20〉

〈3-22〉、宁波海曙区翠柏路84，86号〈1-9〉〈2-6〉五处房产以评估值为依据通过浙江三

江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拍卖）在中拍平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拍平台）公开挂牌出售。

上述房产的基本情况及出售进展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20-062、2020-065、

2020-068、2020-070、2021-007

二、 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五处房产拍卖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坐落 拍卖进展情况

1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 西路 53号

〈3-14〉〈3-20〉〈3-22〉

第一次拍卖未征集到意向买受人，第二次以评估值九折挂拍，征集到意

向买受人宁波时壹文化有限公司，成交价格66.60万元，已于2021年2月

24日完成网签和过户手续。

2

宁波市海曙区龙湾新村86号1502

室

成交价格202.60万元，已于2021年1月5日完成网签和过户手续。

3 金莹商住2号楼301室 成交价37万元，已于2020年12月14日完成网签和过户手续。

4 宁波市海曙区东渡路29号〈5-7〉 已终止本次拍卖，择机再行处置。

5

宁 波 海 曙 区 翠 柏 路 84，86 号

〈1-9〉〈2-6〉

已终止本次拍卖，择机再行处置。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53号〈3-14〉〈3-20〉〈3-22〉 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

拨，公司房产转让过户前缴纳了土地出让金275,088元。

三、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金莹商住2号楼301室房产出售产生的收益计入2020年损益，但影响较小；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53号 〈3-14〉〈3-20〉〈3-22〉 和宁波市海曙区龙湾新村86号

1502室房产出售产生的收益计入2021年损益，扣除账面净值、相关费用后实现非经常性收

益约173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出售房产系为盘活闲置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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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 ）部分

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轮候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宜华集团 是 107,016,000 36.90% 12.19%

2021年2月24

日

36个月

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宜华集团 290,007,186股 33.04% 219,381,681股 75.65% 25.00%

（二）股东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1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6月18日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7月9日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3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5 宜华集团 3,000,000 1.03% 0.34% 2020�年 8�月10�日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6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 8�月24�日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7 宜华集团 12,279,408 4.23% 1.40% 2020�年 8�月25�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8 宜华集团 114,842,653 39.60% 13.08% 2020年11月10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9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12月14日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宜华集团 105,733,407 36.46% 12.05% 2021年1月19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11 宜华集团 10,000,000 3.45% 1.14% 2021年1月28日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12 宜华集团 107,016,000 36.90% 12.19% 2021年2月24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现将相关情况告

知如下：

（一）公司未知宜华集团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2020年5月7日，中诚信国际出具《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诚信国际决定将宜华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

将“16宜华01” 、“15宜集债” 、“18宜华01” 、“18宜华02” 、“18宜华03” 、“19宜华01” 和

“19宜华02” 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C，同时将上述债项信用等级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

观察名单。

2020年12月16日，中诚信国际终止对宜华集团的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

更新宜华集团的信用评级结果。

公司未知宜华集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宜华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宜华集团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

发生变更，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控制权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

时督促宜华集团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